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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總說明
    臺東縣（以下簡稱本縣）富岡港為本縣離島之交通中樞，屬公共建設且為離島海運的重要一環，係旅客及縣民往返臺東、綠島、蘭嶼之轉運樞紐。為維護本縣海運客運場站營運品質，建立優良且有效維護管理機制，並落實使用者付費精神，爰擬具「臺東縣海運客運場站清潔維護管理費收費標準」草案，其要點如下：
1、 本標準訂定目的及依據。(草案第一條)
2、 本標準之名詞定義。(草案第二條)
3、 收費對象及標準。(草案第三條)
4、 免繳納清潔維護管理費之對象。(草案第四條)
5、 收入之解繳縣庫規定。(草案第五條)
6、 本標準收取費用之用途。(草案第六條)
7、 購買船票後退票者，申請退還清潔費之規定。(草案第七條)
8、 本標準實行日期。(草案第八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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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條文
	說明

	第1條 為維護臺東縣（以下簡稱本縣）海運客運場站營運品質，建立優良且有效維護管理機制，依據規費法第十條規定，訂定本標準。
	本標準訂定目的及依據。

	第2條 本標準所稱海運客運場站指本縣富岡港交通船客運服務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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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3條 凡購買船票者，每趟次應依規定繳納清潔維護管理費（以下簡稱清潔費）每人新臺幣三十元。
	收費對象及標準。

	第4條 購買船票而具有下列資格者，免繳納清潔費：
1、 未滿三歲幼童並持有證明者。
2、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及其必要之陪伴者一人（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，背面「必要陪伴者優惠措施」欄位需註記「國內大眾運輸工具」）。
3、 設籍綠島鄉、蘭嶼鄉之鄉民並持有證明者。
	免繳納清潔費之對象：
1、 第一款為考量未滿三歲之幼童對海運客運場站利用所增成本甚微，故免繳納。
2、 第二款為維護及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及福祉，促使身心障礙者能積極社會參與，以保障其就學、就養、就業等權益，爰規劃針對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之陪伴者免繳納清潔費。
3、 第三款為體恤本縣離島地區居民返鄉行程實倍極艱辛，以供優待而訂之。

	第5條 清潔費之收入依規定解繳縣庫。
	收入解繳縣庫之規定。

	第6條 本標準所收清潔費，其用途充為本縣富岡港交通船客運服務中心環境清潔、營運管理等經營費用。
	本標準收取費用之用途。

	第7條 倘因天候變化、船舶停駛或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歸責於購買船票者之因素而退票者，無息退還清潔費。
	購買船票後退票者，申請退還清潔費之規定。

	第8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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